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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   話 Tel. No.: 852 - 2733 761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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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消防處通函收件人  

 

執事先生：  

 

消防處通函第 1/2010 號  

緊急出口裝置  

 

 本通函旨在公布，消防處接納使用的緊急出口裝置有所更改。本處近

期檢討載列於消防處通函第 4/96 號第 III 部分第 III.18 至第 III.21 頁的緊急

出口裝置，發現這些緊急出口裝置已經停產，或市場不再發售。這些緊急

出口裝置是按照當時的產品標準製造，未能符合現行安全標準。  
 

 有鑑於此，下列更改將予生效：  

 

(a)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，消防處通函第 4/96 號第 III 部分第

III.18 至第 III.21 頁的緊急出口裝置一覽表 (「一覽表」)將予撤銷。 

 

(b)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起，任何人士如果新安裝消防處通函第

4/96 號所載的緊急出口裝置，本處將不予接納。  

 

(c)  「一覽表」內的緊急出口裝置如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前安裝，

則獲消防處接納。  

 

 現時獲消防處接納並且不受上述更改影響的緊急出口裝置一覽表，載

於本處網站，網址如下：  

 

 http://www.hkfsd.gov.hk/home/eng/source/licensing/approved_fsi.pdf  

 

 

 消防處處長  

 

 

 

 (黎文軒            代行 ) 

 

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  

http://www.hkfsd.gov.hk/home/eng/source/licensing/approved_fs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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